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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4-043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虹华意 股票代码 0004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强 杨茜宁 

办公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路 1 号（高新开

发区内） 

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路 1 号（高新开

发区内） 

电话 0798-8470228 0798-8470237 

电子信箱 shiqiang@hua-yi.cn hyzq@hua-yi.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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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30,065,905.28 7,736,664,571.96 -1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6,828,532.33 164,782,312.70 3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1,429,848.73 175,577,365.36 2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9,126,038.35 577,639,249.19 -3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59 0.2368 3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59 0.2368 3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1% 4.56% 1.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106,116,657.00 13,902,538,933.55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46,947,849.40     3,823,954,925.05  0.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5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60% 212,994,972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 28,750,000  质押 14,37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2.83% 19,718,600    

吴立莉 境内自然人 1.44% 10,000,000    

江西莹光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9,028,591    

潘莉 境内自然人 1.10% 7,651,19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富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1% 5,607,333    

詹静 境内自然人 0.78% 5,422,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新兴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4,472,33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3,9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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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九名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8,750,000股，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14,370,000 股，信用账户持有 14,380,000股。吴立莉、潘莉、詹静均为信用账

户持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冰箱压缩机产销量在冰箱压缩机行业继续稳居第一；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业务紧抓市

场机遇，持续练内功、提能力，业务规模同比有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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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行业价格竞争仍然激烈、铜铝等大宗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等诸多困难，公司围绕“提能力、优机

制、强协同、聚合力、谋发展”的年度工作主线，深入推进结构优化、制造提效、管理增效等重点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果： 

（1）产品结构优化成效明显 

2024 年上半年公司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深耕变频、商用市场，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占比。

1-6月，冰箱压缩机销量 4,623万台，同比增长 15.8%，其中商用压缩机销量 601万台，同比增长

19.2%；变频压缩机销量 1,512万台，同比增长 50.6%。 

   （2）技术创新引领行业 

1）重点技术创新突破： 超高效家用变频板研发，实现动态及静态功耗降低 15%以上；完成 NMD系

列 COP能效系数 1.95产品研发，已应用于 C级新欧标能效冰激凌柜；通过仿真分析创新设计、应用工

况研究、提升可靠性试验方法手段等，对全系列大排量商用产品全面拓展满足热气融霜场景。浙江威乐

积极与新能源车企对接交流，参与纯电整车热管理关键技术研究、新能源汽车热管理制冷系统诊断关键

技术研究，开发完成新一代二合一产品。 

2）标准化建设加速推进：由公司牵头主编的团体标准 T/CECS 1559-2024《轻型商用制冷压缩机试

验方法标准》，自 2024年 7月 1日施行；由公司起草制订的团体标准 T/QGCML 3217—2024《制冷压缩

机缸头余隙量检测方法》和 T/QGCML 3219—2024《制冰机压缩机热气融霜系统》于 2024年 3月发布实

施；公司深度参与《家用和类似用途冷藏器具用压缩机》《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商用冷柜》

等标准制定。  

3) 产学研深度融合：公司与景德镇陶瓷大学博士团队开展高效泵体、驱动控制技术的联合研究；

发挥浙江大学-加西贝拉电机与控制联合研发中心“信息共享”和“知识溢出”效应，提升电机优化设

计能力，并不断推广技术成果应用；与浙江理工大学联合申报的浙江省尖兵领雁计划项目按计划推

进。  

（3）数字化建设加速推进 

转型数字化工厂是实现制造优势、效率优势、质量优势的重要手段，也是公司十四五发展战略的重

要举措之一。公司一方面加快产线升级改造工作，加西贝拉《二厂生产线改造及扩建 5线项目》成功列

入 2024年浙江省生产制造方式转型示范项目；一方面围绕“三个统一（战略统一，思想统一，平台统

一）、三个转变（局部主动向全面主动转变、人工管控向数字化管控转变、工程师思维向用户思维转

变）、一个突破（统筹管理向能力中心突破）”的思想，深入推进各基地一体化的数字化工厂建设工作，

进一步提升数智转型效能，在完善自动化、信息化的基础上逐步向智能化提升。 

（4）绿色工厂低碳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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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把绿色低碳环保的发展理念融入到公司业务发展中，在 2023年完成景德镇制造基地屋顶

光伏电站的基础上，推进嘉兴制造基地、荆州制造基地屋顶光伏项目，进一步推进“绿色工厂”建设工

作。 

   （二）2023年度十四五业绩激励 

    为了推动公司持续良性健康发展，尽快达成“全球第一强”目标，充分调动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将公司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公司

的长远发展，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及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长

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业绩激励方案》（以下简称“《十四五业绩激励方案》”）。具体内

容详见 2022年 1月 29日公司披露的《十四五业绩激励方案》。 

    公司 2023年度业绩情况已满足了《十四五业绩激励方案》规定的授予条件，2023年度业绩激励基

金的计提条件已经成就，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按照业绩激

励方案计提激励基金 3,622万元。具体情况详见 2024年 3月 29日公司披露的《关于计提 2023年度业

绩激励基金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公司将尽快完成本年度业绩激励实施方案。 

（三） 威乐公司已核销应收账款债权清偿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威乐新能源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乐公司”）于 2016年 10月至

2018年 7月向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豆公司”）销售新能源汽车空调电动压缩机及空

调系统等相关产品,知豆公司受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及自身经营问题等影响陷入财务危机。2019年 6月

18 日，威乐公司起诉与知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在案件审理期间，

知豆公司申请破产重整。威乐公司于 2020年 8月 14日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参

与其重整计划，申报债权。根据知豆公司管理人出具的《债权审查通知书》，确认威乐公司对知豆公司

享有债权总金额 70,789,677.28元（均为本金），性质为普通债权。 

    根据《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普通债权人可选择“现金清偿方案”或“现金+股权清

偿方案”中的任一方案,其中“现金+股权清偿方案”实施步骤为：（1）知豆公司分立。将知豆公司分

立为持有发展类财产的知豆 A公司和持有基础类财产的知豆 B公司；（2）债转股。转股债权人按照

1:1的比例（扣除现金清偿 10%后剩余的 90%债权本金），根据自身意愿，分别做出转股选择（即知豆 A

公司或知豆 B公司），并分别设立持股平台完成债转股；（3）重整投资人投入 4亿元现金，并吸纳知

豆公司现有出资人和选择在知豆 A公司转股的债权人成为南京知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知豆公司”）股东。 

威乐公司选择了“现金+股权清偿方案”，即债权本金金额中的 10%以现金清偿，其余 90%本金金额

转为债务人或者重整投资人的股权获得清偿。 

截止目前，威乐公司已确认的普通债权 70,789,677.28元已通过现金和债转股方式清偿完毕，其中

获现金清偿 7,078,967.73元，以债权本金金额的 90%即 63,710,709.55元出资，占宁海知豆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1164%股权，享有南京知豆公司 0.75%权益。具体情况详见 2024年 4月 2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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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披露的《关于浙江威乐新能源压缩机有限公司已核销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清偿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四）完成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4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

名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并经 2024年 5月 21日召开了 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4 年 4月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和第十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独立董事 3名，职工代表董事 1名，人

员为非独立董事杨秀彪先生、肖文艺先生、史强先生、王勇先生、马伴先生，独立董事任世驰先生、林

嵩先生、邓富民先生，职工代表董事陈思远先生。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

监事 2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人员为非职工代表监事何效文先生、柴勤女士，职工代表监事杜方敏女

士。以上人员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年。具体情况详见 2024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的《长虹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秀彪 

                                                                     2024年 8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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